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学生资助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学前教育资助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按照市教育局资助中心文件精神，在全园开展“学前教育资助”宣传工作，结合我园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助对象

1．我园就读的3-6岁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

2．父母一方死亡，离异的单亲贫困家庭子女。

3．家庭主要成员长期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幼儿。

4．因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

5．在确定资助对象时，对孤儿、残疾幼儿、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幼儿、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儿童要优先予以资助。

二、资助内容

1．按照“县级先行”的原则，各县（市、区）财政、教育部门根据上级政策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政策和标准，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落实资助资金，确保资助政策执行到位。 

2．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按3%-5%的比例提取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3．鼓励社会捐资助学。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捐资，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三、“学前教育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  丽  刘新亚

副组长：徐阿娜  蒋玮瑶  郭娟慧  王娜
组  员：张晓萍  苏新英  郭楠  朱佳茗
各班班主任

领导小组本着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集体认真研究，严格审查确保我园最困难的儿童和家庭都能及时得到资助。

四、实施程序
1.新学期开学初，幼儿园在显要位置张贴该方案，确保宣传到每一位幼儿家长。

2．资助申请。符合条件的受助儿童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先到本班教师处领取《学前教育国家资助申请表》，如实填写资助申请表向我园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符合资助条件的有效证明材料。注：家庭经济困难儿童需提供相关证明（农村居民由儿童家长所在村委会出具证明、城镇由儿童家长所在居委会或所在单位出具证明）。低保家庭儿童、孤儿须分别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儿童福利证”等。 

3.幼儿园要成立评审小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提交的资助申请进行认真审核。评审小组确定拟资助名单后，在幼儿园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4.公示无异议后，统计汇总受助幼儿信息，连同申请的材料和复印件，经园长签字园所盖章后，上报资助中心。幼儿园妥善保存，并建立幼儿资助的信息档案。

5.按照统一要求和资助的标准将资助金打入家长银行账户，确保资助经费及时发放到受助幼儿家庭。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
资助小组组长：杨丽                          2025年10月20日

	序号
	幼儿姓名
	所在班级
	班主任
	认定困难情况

	1
	张晨硕
	陕州园小一班
	何静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2
	水翌柠
	陕州园小一班
	何静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3
	王胤焱
	陕州园小三班
	王佳佳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4
	侯悦彤
	陕州园小四班
	张丹煜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5
	刘安夏
	陕州园中一班
	吴亚楠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6
	李若妍
	陕州园中三班
	李 娜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7
	李子晨
	陕州园中三班
	李 娜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8
	张昀煜
	陕州园中五班
	吴志红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9
	乔智雅
	陕州园大三班
	刘巧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10
	王鑫熙
	陕州园大三班
	刘巧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11
	张嘉辰
	陕州园大三班
	刘巧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2
	于梓陌
	陕州园大四班
	赵仙丽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3
	高紫妍
	陕州园大四班
	赵仙丽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14
	尚子涵
	虢国园小一班
	李幸利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15
	卫沐晨
	虢国园小三班
	张琦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6
	杨垭坤
	虢国园小四班
	蒋金玉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7
	贾婧琪
	虢国园小四班
	蒋金玉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8
	张洛柠
	虢国园中一班
	王起飞
	城乡最低保障待遇人员

	19
	卫致成
	虢国园中四班
	闫菊花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20
	方周舟
	虢国园大二班
	张媛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21
	王一乐
	虢国园大三班
	张志娴
	家庭成员患重大的疾病

	22
	张艺可
	虢国园大四班
	王静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监督电话：“学前教育资助”中心电话： 2932528     

公示日期：2025年10月20日——10月27日

如有异议，请大家在10月27日前到保教办咨询。电话： 13030366379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

资助小组组长：杨丽                            2025年10月 27日

	序号
	幼儿姓名
	所在班级
	班主任
	认定困难情况

	1
	史乐轩
	召公路园

小一班
	张怡虹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2
	卢孟琳
	召公路园

小三班
	张晓依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
	白辰轩
	召公路园

中一班
	荆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4
	王星辰
	召公路园

中一班
	荆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5
	程梓茗
	召公路园

中二班
	秦晓琳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6
	员烁晰
	召公路园

大一班
	水蔚娅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监督电话：“学前教育资助”中心电话： 2932528     

公示日期：2025年10月27日——11月3日

如有异议，请大家在11月3日前到保教办咨询。电话：1303036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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